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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ORTH ASIA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 

北亞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 
 

有 關  

可 能 收 購 G R E A T  P A Y M E N T  L I M I T E D  5 1 %  股 權 之  

諒 解 備 忘 錄  
 

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刊發。 

 

本公司目前正就可能收購事項（即本公司建議收購目標公司 51%股權）與得仕控股進行

討論及磋商。為協助訂約方就可能收購事項繼續進行磋商，本公司、得仕控股及張先生

於 2015 年 3 月 23 日訂立諒解備忘錄，據此（其中包括）(i) 得仕控股將擁有與本公司

由諒解備忘錄日期起計為期 45日以備制及完成正式協議之獨家磋商期；及(ii) 得仕控股

將向本公司支付一筆金額 2,000,000 港元之誠意金，將用作補償專業費用。除有關獨家

磋商期、保密性及誠意金之條文外，諒解備忘錄不會就可能收購事項之完成及／或訂立

正式協議對訂約方構成法律約束力。 

 

諒解備忘錄未必會落實至訂立正式協議，而據此擬進行之交易亦未必會完成。倘正式協

議得以落實，則據此擬進行之交易將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下之須予以披露之交易。基

於上市規則之規定，有需要時，本公司將會就此作出進一步公佈。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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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刊發。 

 

諒解備忘錄 

 

本公司目前正就可能收購事項（即本公司建議收購目標公司 51%股權）與得仕控股進行

討論及磋商。為協助訂約方就可能收購事項繼續進行磋商，本公司、得仕控股及張先生

於 2015年 3月 23日訂立諒解備忘錄。 

 

下文載列諒解備忘錄之主要條款︰ 

 

可能收購事項 

 

本公司擬收購目標公司 51%股權，總代價不少於 1,428,000,000 港元，並將透過(i)發行

7,500,000,000 股可換股優先股；及(ii)發行金額不少於 153,000,000 港元之承兌票據之

方式支付。 

 

各可換股優先股為不可贖回，並可轉換為一股股份，可換股優先股之發行價應為下列之

最高者︰(i) 0.17港元；及(ii)緊接正式協議日期前五個交易日之每股平均收市價。 

 

先決條件 

 

可能收購事項須達成類似性質交易常見之條件後，方告落實，包括： 

 

(i) 完成對目標集團財務及法定盡職審查，並獲本公司合理信納； 

 

(ii) 完成轉讓上海得仕之擁有權予得仕（香港）有限公司（由目標公司全資擁有之香

港公司）； 

 

(iii) 本公司、中國能源、張先生及廣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並無違

反以下各項各自相關之財務及法定承諾：(a) 日期為 2010 年 9月 8日之認購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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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日期為 2010 年 9 月 21 日之補充協議修訂及補充，及經日期分別為 2010 年

10月 29日、2012年 1月 6日及 2012年 9月 6日之三份補充協議進一步修訂）

以及由本公司與 Business Ally訂立日期為 2012年 9月 6日之認購協議；(b)日期

分別為 2013年 6月 7日及 2013年 11月 1日之質押及抵押轉讓以及中國能源與

Business Ally 就股份訂立之質押；(c)日期為 2013 年 6 月 7 日由張先生與

Business Ally訂立之擔保契約；(d) 日期為 2012年 12月 18日之配售協議（經日

期分別為 2012年 12 月 31日、2013 年 3 月 18日、2013 年 6 月 11日、2013

年 6 月 24 日及 2013 年 6 月 28 日之延期函件修訂及補充），由寶通證券亞洲有

限公司與本公司訂立，內容有關私人配售本公司可換股債券及承兌票據，各自之

本金總額最高達 30,000,000 美元，由中國能源與可換股債券及承兌票據持有人就

股份及可換股債券訂立相關按揭以及張先生與可換股債券及承兌票據持有人訂立

擔保契約；(e) 日期為 2013年 6月 7日由廣成集團有限公司與中國能源訂立之承

兌票據；及(f) 日期為 2013 年 6 月 7 日由本公司與城興訂立之單邊契約，內容有

關本公司本金額為 3,517,000,000 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及董事會落實發出之董事

證明；  

 

(iv) 股份沒有被暫停買賣（聯交所可能要求短暫停牌以待刊發可能收購事項之公佈除

外）及股份於任何時間維持於聯交所上市地位； 

 

(v) 完成配售新股份，所得款項不少於 50,000,000 港元，並確認概無其他股份或可兌

換為股份之證券獲發行，惟因轉換載於正式協議之本公司現有尚未行使可換股債

券及可換股優先股獲轉換所發行者則除外； 

 

(vi) 已取得 Business Ally（倘適用）及其他本公司可換股債券之持有人就可訂立及落

實可能收購事項之書面批准； 

 

(vii) 得仕控股、Xingyun 1 Limited 及 Xingyun 3 Limited 以張先生為受益人就彼於以

下各項之責任訂立反擔保：(a) 張先生以 Business Ally為受益人簽立日期為 2013

年 6 月 7 日之擔保契約；(b)以可換股債券及承兌票據持有人為受益人日期分別為

2013年 6月 11日、2013年 6月 24日及 2013年 7月 3日之擔保契約，詳情載

述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2013年 6月 11日、2013年 6月 24日及 2013年 7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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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公佈；及 (c) 中國能源、本公司、Business Ally 與城興簽立日期為 2013年 6

月 7 日之信守契約，據此，張先生將轉讓彼於本公司所有證券之權益（直接及間

接）予得仕控股。於本諒解備忘錄日期， 張先生透過中國能源及彼之聯繫人仕總

共持有 711,583,401 股股份、1,382,587,376 股本公司可換股優先股（可轉換為

1,571,122,018 股股份）及本公司本金額為 2,123,529,158 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可

轉換為 12,491,347,988 股股份）。於完成可能收購事項前，張先生可將彼所有或

部分之本公司可換股優先股轉換為股份，惟將轉讓予得仕控股之股份數目不得超

過本公司於完成可能收購事項時全部已發行股本之 29.9% ； 

 

(viii) 得仕控股提名之董事（如下文「董事提名」一段所述）獲委任及留任董事； 

 

(ix) 訂約各方信納根據中國及香港適用法律及法規進行可能收購事項並無監管或合規

困難；及 

 

(x) 完成對本公司之財務及法定盡職審查，並獲得仕控股合理信納。 

 

獨家磋商期 

 

得仕控股與本公司將於諒解備忘錄日期起計 45 個曆日可享獨家磋商期，以編製及完成正

式協議，期間本公司及張先生將僅與得仕控股就可能收購事項進行獨家磋商。 

 

誠意金 

 

於簽訂諒解備忘錄後，得仕控股將向本公司支付 2,000,000 港元作為誠意金，該款項將

用以支付本公司就可能收購事項而產生之專業費用。倘於獨家磋商期內尚未簽訂正式協

議，得仕控股將向本公司退還截至該期間之專業費用總額之 50%，上限為 2,000,000 港

元。經扣除得仕控股所分攤之 50%專業費用後，誠意金之任何結餘將於獨家磋商期完結

後 7 日內退還予得仕控股。倘於獨家磋商期內簽訂正式協議，則會即時向得仕控股退還

誠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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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公司名稱 

 

本公司計劃於完成可能收購事項後更改公司名稱，改名為「Day'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得仕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提名董事 

 

緊隨簽訂正式協議後，得仕控股有權向董事會提名最多兩名董事，而本公司將根據其憲

章文件及上市規則之規定促使提呈有關提名，以供董事會及本公司股東考慮（如有需

要）。倘未能根據正式協議之條款完成可能收購事項，得仕控股將促使由其提名之董事

即時向董事會請辭。 

 

法律效力 

 

除有關獨家磋商期、保密性及誠意金之條文外，諒解備忘錄不就可能收購事項之完成及

／或訂立正式協議對訂約方構成法律約束力。 

 

得仕控股及目標集團之背景資料 

 

於諒解備忘錄日期，Xingyun 1 Limited及 Xingyun 3 Limited為得仕控股之主要最終實

益擁有人，一併持有得仕控股股本逾 50%。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

確信，得仕控股及其主要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

規則）之第三方。 

 

根據得仕控股向本公司提供之資料，得仕控股持有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而目標公

司則擁有得仕（香港）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權。 於 2015年 3月 17日，上海得仕向上海市

商務委員會提交申請，以轉讓上海得仕之擁有權予得仕（香港）有限公司。預期上述股

份轉讓將於 2015年 4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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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得仕為於中國成立之公司，註冊及繳足股本為人民幣 100,000,000 元。上海得仕己

獲得中國人民銀行對預付卡發行與授理和互聯網支付的支付業務許可，以及中國證券監

督管理委員會的基金銷售支付結算資質，其業務包含在行政許可範圍內開展 (i) 預付卡的

發行與授理； (ii) 互聯網支付及移動支付服務；(iii)為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服務公司及互

聯網公司提供個性化支付服務；以及 (iv) 其他借由得仕專有支付閉環可開拓的線上到線下

(O2O)、征信及數據挖掘業務。 

 

一般資料 

 

諒解備忘錄未必會落實至訂立正式協議，而據此擬進行之交易亦未必會完成。倘正式協

議得以落實，則據此擬進行之交易將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下之須予披露交易。本公司

將於上市規則有所規定時就此作出進一步公佈。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規定者外，下列詞彙具備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Business Ally」 指 Business Ally Investments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由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全資

實益擁有 

 

「中國能源」 指 中國能源（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由張先生間接實益擁有 

 

「城興」 指 城興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

張先生間接擁有 70%權益 

 

「本公司」 指 北亞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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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 

號：61） 

 

「可換股優先股」 指 本公司可能向得仕控股發行之新可換股優先股，以支付可

能收購事項之部分代價 

 

「得仕控股」 指 得仕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正式協議」 指 本公司與得仕控股可能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之正式買賣協

議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諒解備忘錄」 

 

指 本公司、得仕控股及張先生就可能收購事項於 2015 年 3

月 23日訂立之諒解備忘錄 

 

「張先生」 指 本公司董事兼主席張三貨先生 

 

「可能收購事項」 指 本公司建議收購目標公司 51%股權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及台灣 

 

「專業費用」 指 本公司就可能收購事項將產生之專業費用 

 

「上海得仕」 指 上海得仕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

司，於可能收購事項之完成日期將由目標公司全資擁有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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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 指 Great Payment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由得仕控股全資擁有 

 

「目標集團」 指 目標公司及其不時之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美元」 指 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美元 

 

「%」 指 百分比 

 
 

 

 

承 董 事 會 命  

北 亞 資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主 席  

張 三 貨 先 生  
 
香港，2015 年 3 月 23 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三貨先生、黃伯麒先生及謝南洋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鄒承

健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燕輝女士、梁寶榮先生(GBS, JP) 及周春生先生。 

 
 


